
德宏州中心血站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采供血工作运作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德宏州是艾滋病高度流行地区，保障血液安全工作的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医疗临床用血安全，提供安全与充足的血液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满足人民群众医疗需求。根据《德宏州中心血站关于2021年财政预算采供血工作运作经费的请示》德血请〔2020〕22号、《德宏州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明确州中心血站机构级别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规定的批复》（德机编〔2006〕69号）、《德宏州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德宏州中心血站独立建站的批复》（德机编〔2003〕23号）文件、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无偿献血工作的通知（德办通〔2020〕15号）文件精神，此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采供血工作运转，最大程度的保证医疗临床用血安全。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是德宏州中心血站
四、项目基本概况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颁布实施，德宏州中心血站2003年8月建站成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支持下，在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下，我州的无偿献血工作迅速发展，2006年实现了临床用血100%来自无偿献血。随着无偿献血工作的不断深入，无偿献血宣传工作的不断加大，我州的无偿献血量逐年上升，自建站以来血站的运作经费主要是血站的非税收入，2019年以前非税收入实行全额上交，全额返还政策，2019年起非税收入实行全额上交，80%返还，此资金主要用于采供血工作运转，不仅保障了我州医疗临床用血，保证了输血安全，同时还促进了我州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升了城市形象，深化了文明城市的建设。
五、项目实施内容

德宏州是艾滋病高度流行地区，保障血液安全工作的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该项目主要用于采供血工作运转，最大程度的保证医疗临床用血安全。
六、资金安排情况
采供血运作经费项目属于长期项目，主要用于采供血工作运转，每年1月至12月实施，确保临床医疗用血安全与需要。
七、项目实施计划
采供血运作经费项目属于长期项目，主要用于采供血工作运转，计划每年1月至12月实施。
八、项目实施成效

采供血工作是一项长期工作，保障血液安全工作的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进一步加强无偿献血宣传力度，提高全民无偿献血意识，提高全州献血人群比例，有效控制输血传染病的传播，保障受血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障全州临床用血的需要和安全，确保在有限的资金内获得最大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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